
省会的王女士购买了小产权房，
近日楼房外面的墙皮突然脱落，砸了
停 在 楼 下 的 汽 车 。 车 主 找 她 要 求 赔
偿，物业公司也说是她的责任。王女
士觉得自己没有责任，遂找到报社，询
问到底自己该不该赔偿。

王女士住在省会某小区某号楼的
五楼。该房为小产权房，于 2008 年购
得。入住后，她并没有对外墙作任何
改变。10 月 15 日，同在该楼居住的李
女士称，她的轿车停在楼下物业公司
画的停车位内，五楼紧挨窗户的一块
水泥外墙皮脱落，砸在了她的轿车上，
汽车后面的大灯被砸坏。李女士称，
她先找物业公司要求赔偿，物业公司
说五楼房屋是王女士购买的，应该由
王女士赔偿。王女士对李女士说，她
从居住时水泥墙皮就是那样，她没有
改动过，是房屋质量问题，她没有赔偿
的义务。10 月 16 日，物业公司给王女
士打来电话，称她买的是小产权房，该
维护时没有维护，因此应赔偿；且房屋
已经过了保修期，物业公司不该赔偿。

记者给该小区物业公司打电话，
物业工作人员称，他们不是正规的物
业公司，李女士轿车受损，只能找王女
士索赔，他们只能起中间协调作用。

王女士对记者说，她从入住开始
就一直交物业费、水电费、停车费等，
墙皮砸了人家的车，这是房屋质量问
题，物业公司怎么能说自己没有责任
呢？难道小产权房的房屋质量出了问
题，就应该由房主承担责任吗？

就此问题，记者咨询了河北冀华
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芮。

王律师说，本案中，王女士和物业
公司均有自己的抗辩理由。王女士的抗辩理由是：其买
了房屋后没有装修过，没有动过外墙，墙皮脱落是质量问
题，与其无关。物业公司则认为：王女士买的房子是小产
权房，与物业无关，应由王女士承担责任。其实，以上抗
辩理由都不能成立。

第一，房屋产权性质不影响因该房屋发生的物业合
同关系、侵权赔偿关系。王女士购买该房屋后，一直居
住使用，其对该房屋危险源的发生负有防范排除义务。

第二，业主与物业公司存在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合同
法律关系。业主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物业公司提供物业
管理服务，双方之间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一直存续履
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及《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
务等级标准（试行）》的规定，物业公司对小区内房屋共
有部分负有日常管理养护的义务，怠于履行义务造成损
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房屋质量问题与保修责任。王女士遇到的问
题，关键并不在于其所购买的这套房屋是不是“小产权
房”，而在于这套房子外墙皮脱落是不是房屋建筑本身的
质量问题。如果属于质量问题，那就要看有没有在保修期
限内，如果在保修期限内，由建设单位负责。关于保修期
限，《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七条规定：“……㈡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
防渗漏，为 5 年……”《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
成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害的，房
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
要求。建设单位向造成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的责任
方追偿。

综 上 ，对 于 李 女 士 的 车 辆 损 害 赔 偿 来 说 ：如 排 除
质 量 问 题 和 超 出 保 修 期 限 ，则 房 屋 建 设 单 位 无 责 任 ；
如果作为房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的王女士，对于
房 屋 外 墙 皮 脱 落 ，不 能 证 明 自 己 没 有 过 错 ，那 么 受 害
人有权直接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向王女士主张
赔 偿 责 任 ；如 果 作 为 提 供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的 物 业 公 司 ，
不 能 证 明 自 己 已 经 尽 到 对 小 区 房 屋 共 有 部 分 的 维 修
养护、检修记录、报告提示等基本义务，则对损害发生
负有责任。

另需说明的是，如王女士对李女士承担责任，其需
要考虑的一点是，当初购买该房屋时，如果属于商品房
之外的其他形式的房屋买卖，那么，原房屋所有人有没
有向王女士明确告知房屋的质量情况、物理状态，即有
没有隐瞒该房屋发生墙皮脱落的建筑隐患，如存在隐
瞒，则王女士有权向原房屋所有人主张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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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擅自签订国有土地租赁合同无效

弟媳将大姑姐告上法庭
□ 本报记者 张乔

犯罪嫌疑人大肆盗窃电动车，
在网上开店，利用网路“销售二手
电动车”。近日，高阳县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盗窃罪对犯罪嫌疑人申
某依法逮捕。

高阳县大世界购物中心是一
座大型 购 物 广 场 ，每 天 来 来 往 往
的 车 辆 不 计 其 数 ，尤 其 是 电 动 车
在 广 场 四 周 停 放 得 满 满 当 当 ，一
些 犯 罪 分 子 便 盯 上 了 这 些 电 动
车。犯罪嫌疑人申某自 2016 年初
至 案 发 ，一 直 在 高 阳 某 公 司 上
班 。 上 班 之 余 ，申 某 对 广 场 周 边
的电动车打起了歪主意。自 3 月
份至 9 月份，他通过蹲守锁定作案
目 标 ，后 以 请 车 主 帮 忙 为 幌 子 实
施 盗 窃 ，然 后 将 所 盗 电 动 三 轮 车
贴上“网购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标
签 ，向 自 己 的 亲 朋 好 友 销 售 。 目
前，已证实犯罪嫌疑人盗窃、销赃
9 辆电动自行车。

大世界购物商场接二连三发
生盗窃，公安机关屡屡接到报案，
社会影响较大。高阳县人民检察
院高度重视，提前介入，联合公安
机关对商场及周边部门的监控录
像进行梳理，筛选有价值的案件线
索 ，指 导 公 安 机 关 固 定 关 键 性 证
据 ，成 功 破 获 了 这 一 系 列 盗 窃 案
件。高阳县检察院对申某依法从
快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有效维护
了社会治安环境。

姚素玲

在 村 里 行 医 本 为 治 病 救 人 ，
可秦某却贪恋钱财出售假药给乡
亲 们 。 前 不 久 ，临 西 县 河 西 镇 村
医秦某被该县检察院以涉嫌销售
假 药 罪 提 起 公 诉 ，法 院 依 法 判 处
其 拘 役 五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7 万
元。

秦某 2012 年在村里经营卫生
室。当他发现网络上有些药品进
价便宜，便经不起诱惑，改变正规
进药渠道，从网上购买某丹和某肾
药。至查处时，他以每盒 11 元的
价格共购进某丹 4 件计 800 盒、某
肾药 100 盒，按每盒 15 元价格销售
给 附 近 村 民 ，总 计 销 售 金 额 为
13500 元，从中获利 3600 元。经省
药品检验研究院鉴定，两种药品均
属假药。

秦某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
其行为构成销售假药罪。法院在
责令其退出非法所得 3600 元的同
时，还作出了上述判决。

马士江 王凤荣

省 会 的 杨 一 与 杨 二 是 姐 弟
俩，本来相处得十分融洽，如今
却 同 时 被 一 个 人 告 了—— 杨 二
的妻子解英将二人告到了石家
庄市长安区法院。本来好好的
一家人，咋就上法庭了呢？

杨 一 与 杨 二 的 父 母 在 省 会
东古城村有一处平房住宅，在省
会 也 有 房 产 。 1983 年 ，杨 父 去
世。2002 年拆迁时，杨母置换了
新 华 区 宁 安 小 区 的 两 套 房 屋 。
2004 年，自感时日无多的杨母为
了防止儿女们为财产闹矛盾，便
召集杨一和杨二，就其财产作了
分 割 ，签 订 房 产 继 承 及 赠 与 文
书，其中写明，杨母与杨一放弃
省会两处房屋的继承权，将位于
杨二名下的东古城村的一套平
房给杨一。同年，杨一对该平房
进行翻盖。2005 年 1 月，杨二出
具一份证明写明：“杨二名下房
产一处，坐落在石家庄市东古城
某路的平房住宅，确权面积 200
平方米，现自愿将上述房产全部
给杨一，其房产产权全部归杨一
所有。”上面有杨母和兄妹二人
及证明人的签名。2010 年，杨一
持杨二出具的证明，到东古城居
委 会 进 行 更 名 。 同 年 12 月 ，该
村开始拆迁改造。

分家析产很明确，这么多年
姐弟二人也没有意见，多年来相
处融洽。

到了 2015 年，省会的房价一
路飚升，杨一通过拆迁改造获得
的多处房产让杨二的妻子解英
眼馋。她将杨一、杨二姐弟同时
告上法庭，要求确认二人当年写
的证明无效。

解英诉称，东古城的平房为
她和被告杨二婚后所得，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由于二人长期不

在村里居住，该房产一直空置。
她是听说该村要改造，平房要拆
迁，去村委会打听消息，才知道
该房产属于被告杨一了。她问
杨 二 是 怎 么 回 事 ，杨 二 称 因 身
体有病不记得了。她到村委会
查询档案才得知二被告于 2005
年 写 了 一 份 证 明 ，证 明 的 内 容
是将该平房赠与杨一。她未在
该证明上签字，对此并不知情，
杨二也从未向她说起此事。被
告 杨 二 未 经 其 同 意 ，擅 自 处 分
房产，将该平房赠与被告杨一，
严重侵犯了其合法财产权，遂请
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写的赠与证
明无效。

杨一辩称，原告对该宅基地
及房屋无任何权利，其没有诉讼
主体资格。诉争宅基地并非原
告与杨二婚后取得，而是其父母
的夫妻共同财产。杨父于 1983
年去世，此时属于杨父的一半遗
产发生继承，杨二才占遗产份额
的 六 分 之 一 。 原 告 与 杨 二 于
1988 年结婚，所以杨二对遗产的
共同份额属于其婚前个人财产，
不属于原告与杨二的夫妻共同
财产。至于那个证明，并不是赠
与协议，而是杨母、杨二放弃继
承及杨母将自己财产赠与自己
的一个证明。该证明均是继承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是 合 法 有 效 的 。 位
于 宁 安 小 区 的 两 套
房屋，在 2004 年时由
杨 母 与 自 己 放 弃 继
承 ，归 杨 二 所 有 ；争
议 的 宅 基 地 由 杨 母
与杨二放弃继承，归
自己所有。同年，其
对 宅 基 地 上 的 房 屋
进 行 翻 盖 。 后 杨 母
与杨二于 2005 年 1 月
出 具 了 放 弃 继 承 及
赠 与 的 证 明 。 遗 产
分配结果，是继承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并

非杨二无偿赠与。
被告杨二称，当时他与原告

夫妻感情上出现问题，在没有告
知原告的情况下与杨一写了那
份 证 明 ，但 是 没 有 办 理 过 户 手
续。

长安区法院经审理查明，本
案争议宅基地是杨父与杨母的
共同财产。因为杨父于 1983 年
去世，故在 1999 年办理宅基地使
用证时登记在二人唯一的儿子
即被告杨二的名下，符合当地的
公序良俗。登记在被告杨二名
下并不能否认该宅基地系杨父
与 杨 母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的 性 质 。
结合 2004 年杨母与被告杨一放
弃对宁安小区两套房屋继承权、
被 告 杨 二 于 2005 年 1 月 出 具 的
证明以及亲戚的证明，可以认定
市内两套房屋归被告杨二所有、
争议宅基地归被告杨一所有的
事实。此外，即使按原告所称其
对被告杨二出具的证明不知情
的情况来说，争议宅基地与房屋
于 2010 年底即被拆迁，此时原告
亦应知晓其权利被侵犯，但其至
四五年后才起诉主张权利，也已
经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解英的诉讼请求。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近 日 ，井 陉 县 人 民 法 院 秀 林
法 庭 审 结 了 一 起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案：某经销单位未经批准，私自与
他人签订长期土地租赁合同，并
以 该 协 议 为 据 将 承 租 人 告 上 法
庭，要求其履行该协议并要求法
院为该违法合同明确租赁土地期
限，被法院依法驳回了诉讼请求。

某 经 销 单 位 诉 称 ，其 与 大 锁
（化名）签订合同约定：大锁租赁
原告土地，在 2013 年 12 月 14 日前
交付原告面积为 70 平方米商品房
作为租赁费，如到期未交付，大锁
每 推 迟 一 年 付 原 告 租 赁 费 2000
元 ，直 至 房 屋 交 付 为 止 。 2013 年
12 月 15 日，原告要求大锁交付商
品房，大锁拒绝，后其多次讨要，
大锁一直不履行合同。原告请求
法院判令大锁交付原告 70 平方米
商品房，给付拖延两年未交的租
赁费 4000 元，并明确租赁土地期
限。

被 告 大 锁 辩 称 ，签 订 合 同 时
约 定 的 所 建 商 品 房 用 地 不 是 空
地，涉及一处厕所和一厨房，其和
原告单位原领导协商，先由其垫

资将厕所、厨房拆除腾空。房屋
建成后，其给原告单位说过交房
事宜，因原告单位未能给付拆迁
费用，因此 70 平方米的商品房未
能交付。如原告单位交付其拆迁
费 4200 元，他可给他们房子，租赁
期限按合同约定执行。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原 被 告 租
赁协议中约定的用地属于国有划

拨土地，建房时未办理相关用地
及 建 房 手 续 。 2013 年 7 月 22 日 ，
县有关部门曾对某经销单位擅自
租赁事宜作出处理，认为该经销
单位与大锁签订的长期租赁协议
违反了国有资产租赁承包有关程
序，属于擅自处置国有资产的错
误行为。

法 院 认 为 ，某 供 销 社 与 大 锁

签订的租赁协议，并非对现有房
屋的租赁，而是对土地使用及房
屋建设等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
人 未 经 有 批 准 权 的 人 民 政 府 批
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
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
效；第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
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
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
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因此，其双
方签订的该租赁协议无效。故原
告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示：国 有 划 拨 土 地 的
使用及流转须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方可实现，任何国有划
拨土地的使用单位，非经合法程
序不能私自支配相关土地。因私
自支配该土地而签订的协议应当
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法官提
醒公民，在买卖财产并签订合同
时，一定要先搞清楚土地、财产的
归属，再实施，谨防私自买卖国家
和集体所有的土地、财产，以防签
订无效合同，蒙受经济损失。

2005年分家析产时，姐弟二人写了一份证明，弟弟将其
名下的城中村平房赠与姐姐。如今城中村改造，弟媳认为弟
弟擅自处理房产，侵犯了其合法财产权——

签订合同不履约
出租人状告承租人

网络销赃
盗电车嫌犯被捕

□ 王雅楠 李忠勇

■ 分家析产明确，姐弟
二人无意见

■ 房价飙升，弟媳心有
不平告上法庭

■ 法院判决，出具的证
明合法有效，驳回原告起诉

李冠平 作

■ 大姑姐陈词，证明合
法有效

供 热 工 程 是 关 系 到 居
民 能 否 按 期 供 热 的 市 政 重
点工程，然而却有犯罪分子
盯 上 了 正 在 施 工 中 的 热 力
管道。近日，张家口市公安
局 经 开 分 局 马 路 东 派 出 所
仅用 3 天时间就破获了一起
盗窃市政热力管道的案件，
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追回
重 2.5 吨 直 径 1.4 米 、长 近 4
米的热力管道一根。

9 月 23 日 14 时许，马路
东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9 月 21 日 13 时 许, 在 胜 利 南
路 与 南 环 路 出 口 交 汇 处 的
供 暖 管 道 铺 设 工 地 上 ，一
截 热 力 管 道 被 两 名 陌 生 男
子 开 车 运 走 。 接 到 报 警
后 ，民 警 根 据 报 警 人 的 描

述 以 及 对 案 发 地 周 围 监 控
录 像 的 细 致 查 看 ，发 现 两
名 嫌 疑 人 作 案 后 已 开 车 往
宣 化 区 方 向 逃 窜 。 针 对 这
一 情 况 ，民 警 立 刻 与 宣 化
区 公 安 局 取 得 联 系 ，并 多
次 前 往 宣 化 区 进 行 录 像 调
取 和 证 人 证 言 的 取 证 ，最
终 确 定 了 宣 化 区 的 赵 某 、
王 某 有 重 大 作 案 嫌 疑 。 9
月 27 日 ，民 警 在 宣 化 区 庞
家 堡 镇 王 某 家 中 将 王 某 、
赵 某 抓 获 。 经 讯 问 ，犯 罪
嫌 疑 人 王 某 、赵 某 对 其 盗
窃 市 政 热 力 管 道 的 作 案 事
实 供 认 不 讳 。 目 前 ，王 某 、
赵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吕辉

人与人相处应以礼相待，有
话 好 好 说 。 一 旦 冲 动 ，出 言 不
逊，激化矛盾，酿成祸端，后悔也
就来不及了。

石 家 庄 市 栾 城 区 某 村 村 民
方某和丈夫到时任村主任翟某
家 ，反 映 关 于 自 家 土 地 赔 偿 问
题。本来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村
主任本可以依据国家土地政策
和本村有关土地使用管理的规

定作出解释，即使对方暂时不理
解，双方亦应冷静后再商谈。然
而，翟某盛怒之下说了一句“你
给我滚出去”，方某拒绝，继而双
方发生口角。推搡争斗中，翟某
将方某打伤。经鉴定，方某的损
伤为轻伤一级。案发后，方某将
翟某告上法院。

栾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翟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受

害人方某轻伤一级的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第六十一条等相关规定，判决被
告人翟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赔
偿被害人医疗费、误工费、伙食
补 助 费 、护 理 费 、营 养 费 、鉴 定
费 、伤 残 赔 偿 金 等 合 计 人 民 币
143540.6 元。 冯锁生

一个“滚”字引矛盾 殴打他人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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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贼盗窃热力管道
被抓获

见利忘义
销售假药被查处

□ 本报记者 张乔

法律规定


